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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 :  ERB/D/LEGAL/400  

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 

《僱員再培訓條例》（第 423 章）  

 

《 2020 年僱員再培訓條例（修訂附表 4）公告》  

 

 

引言  

 

 僱員再培訓局（再培訓局）根據《僱員再培訓條例》

（《條例》）（第 423章）第 31（ 2）條於 2020 年 3月 23日發

出《 2020年僱員再培訓條例（修訂附表 4）公告》（《公告》）

（載於附件），以修改附表 4所訂明就學員參加再培訓局指

定再培訓課程每月所發放的再培訓津貼的限額，由 4,000元

提升至 5,800元，並於 2020年 5月 25 日起生效。  

 

 

理據  

 

2 .  再培訓局的就業掛鈎課程涵蓋各個行業，為合資格

學員裝備市場所需的技能，並幫助失業人士重投就業市場。

合資格學員可根據《條例》的第 20、 21 和 22 條透過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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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訓機構申領再培訓津貼。第 21（ 4）條規定，應就發放予

參加該等課程的學員的每月再培訓津貼的限額訂明於附表

4。《條例》第 31（ 2）條規定，再培訓局可藉憲報公告修

訂該附表。現時，已完成該等為期七天或以上的課程，且達

到至少 80％出席率的學員符合資格申領再培訓津貼，以每

名學員每月 4,000 元為限。再培訓局於 2019 年 10 月推出

一次過的「特別．愛增值」計劃（「特別計劃」） 1，該限

額亦適用於發放予參加此計劃的合資格學員的特別培訓津

貼。考慮到自 1995 年 7 月調整現行再培訓津貼限額至今的

通脹率，再培訓局決定應將限額提升至 5,800 元。  

 

 

《公告》  

 

3 .  《公告》旨在修訂《條例》附表 4，以廢除 ”$4,000”

而代以 ”$5,800”。《公告》將於 2020 年 5 月 25 日起生效。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4 . 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– 

  刊登憲報       2020年 3月 27日   

  提交立法會       2020年 4月 1日  

  生效日期       2020年 5月 25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「 特 別 計 劃 」旨 在 幫 助 受 近 期 經 濟 不 景 影 響 的 僱 員 提 升 技 能 及 自 我 增 值，

以 期 盡 快 重 投 就 業 市 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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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告》的影響  

 

5 .    《公告》透過加強對參加再培訓局的再培訓課程的

學員的財政支持，以達致提升整體勞動人口的技能及增強

他們在不斷變化的勞動市場中的就業能力和適應力的政策

目標。因提升再培訓津貼（包括「特別計劃」下的津貼）每

月限額而預期增加的財務承擔，倘《 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》

獲得通過，將由政府向僱員再培訓基金作出的 25億元注資

應付。   

 

6 .   《公告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《公

告》不會影響現時《條例》的約束力，對公務員、競爭、生

產力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、家庭或性別議題均沒有影響。  

 

公衆諮詢  

 
7 .    財 政 司 司長 於 2019年 12月 4日 宣布 了 第 四輪 支援 企

業和就業措施。再培訓局承諾透過修訂法例將其所有合資

格的再培訓課程（包括「特別計劃」的課程）的再培訓津貼

限額由 4,000元提升至 5,800元，作為支援就業的其中一項措

施。我們已在 2019年 12月 17日的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會

議上簡介這項建議措施，出席的議員均支持有關建議。再培

訓局亦已徵詢相關持份者的意見，得到的共識是應盡快實

施該擬議的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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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 

 

8 .    再培訓局將在生效日期前發出新聞公報，宣布實施

新的法定限額。屆時亦會有發言人答覆查詢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9.   再培訓局是根據《條例》而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。再

培訓局提供以市場導向及就業為本的課程和服務，旨在提

高本地勞動力的競爭力以促進可持續就業。為靈活配合就

業市場的變化，再培訓局透過統籌其委任的 80多間培訓機

構的培訓項目；撥款予這些培訓機構；及監察他們的表現，

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課程及服務。再培訓局與其培訓機構

攜手合作，提供逾 700多項課程，涵蓋 28個具就業潛力的行

業，包括為失業人士提供的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；為各行各

業人士提供的兼讀制通用技能課程；為僱員提供技能訓練

的技能提升課程；及為特定對象，如青年人、料理家務者、

較年長人士、少數族裔人士、工傷康復人士及更生人士等而

設的課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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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
 

10 .   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再培訓局副行政總

監（機構事務）張婉儀女士（電話號碼： 3129 1288）。  

 

 

 

僱員再培訓局辦事處  

 2020 年 3 月 25 日  



附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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